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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本规划目的如下： 

（1）结合开平市实际情况，确定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环境卫生发展战略目标、

控制性指标。 

（2）稳步推进开平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构建协调有序的垃圾处理流程，引导

环境卫生设施合理布局与建设，提升环境卫生设施服务能力。 

（3）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推动开平市逐步形成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 

（4）建立和健全开平市环境卫生体系，完善环境卫生管理机制，提升环境卫生

管理能力。 

（5）协调环境卫生事业与开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断提高城市环境卫生

质量，改善居民生活和生产环境。 

（6）使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完整、系统地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计划，与城市

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 

第二条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工作部署，江门市委“1+6+3”工

作安排，着力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江门实践，助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增进民生福祉。 

基于开平市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历史沿革，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本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开平市环境卫生现状，综

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国内先进的环境卫生体系，按

照国家卫生城市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高标准、严要求、特色化地配建环境卫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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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促进开平市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2）适应开平市城市规划发展需要，与各类专业规划相协调的原则 

（3）城乡统筹、合理布局·原则 

（4）分区规划，因地制宜原则 

（5）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6）前瞻性原则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为 2021 年，规划期限为 2022—2035 年，其中，近期至 2025 年，中期

至 2030 年，远期至 2035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分为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空间层次。市域为开平市行政辖区，包括 2 个

街道、13 个镇和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含集聚地），总面积 1656.94 平方公里。中心

城区包括三埠街道、长沙街道、水口镇、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含集聚地）等行政辖

区范围，总面积 187.63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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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规划 

第六条 生活垃圾产量预测 

根据规划期内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常住人口的比例，对开平市中心城区生活垃

圾产生量进行推算，结果如下表： 

表2-1 开平市中心城区规划期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结果 

年份 
市域生活垃圾产生量

（t/d） 
中心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t/d） 

2025 720.68 495.47  

2030 890.37 609.20  

2035 1086.40 743.33  

注：取规划近期中心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占市域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73.33%，规划中

远期中心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占市域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68.42%。 

第七条 生活垃圾转运站规划 

由于目前开平市两座中、大型转运站均于近几年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其中水口转

运站处于升级改造中，且两座转运站相关配套设施齐全，故在本规划近期无需对两座

生活垃圾转运站进行升级改造。在规划中远期，拟将八一转运站转运规模由一期规模

450 t/d 升级改造至 600 t/d。 

第八条 生活垃圾收集站规划 

目前开平市市域范围内共有生活垃圾收集站 31 座，针对现状各生活垃圾收集站

存在地秤、内外墙、除臭系统、给排水系统等问题进行专项性改造。生活垃圾收集站

升级改造规划如下表所示。 

表2-2 生活垃圾收集站升级改造规划表 

现状 近期改造数量（2025 年） 中期改造数量（2030 年） 

32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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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生活垃圾收集点规划 

由于现状开平市市域内生活垃圾收集点多为地埋式，且由于该类收集点具有桶

口小、收运不方便等缺点，故现在大部分地埋式生活垃圾收集点已闲置。本规划拟将

现状开平市市域内所有生活垃圾收集点提升改造为规范的四分类收集点，参考《江门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2021 年 6 月施行）：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

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第十条 生活垃圾分类形式 

居民区生活垃圾采用“四分类”方式（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及厨

余垃圾），机构单位采用“三分类”分类方式（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公共场所“二分类”（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农贸市场、菜市场、超市生活垃圾“二

分类”（分为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产生的各类垃圾分别运至资源回收企业、

厨余垃圾处理厂、危废处理场、焚烧厂或填埋场进行处理处置。 

第十一条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结合投放方案设定本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案，

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配套分类收集设施和设备，实行密闭化分类收集，杜绝混收

混运。 

第十二条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 

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应由相应的运输单位负责分类运输，严格执行分类收运要

求，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运”；运输单位应当根据城市交通状况，科学合理地

确定生活垃圾的运输时间和路线，与其他社会车辆实行错峰运行。具备条件的，生活

垃圾宜安排在夜间运输。 

第十三条 低值可回收物分类规划 

规划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模式为“政府＋企业＋居民”通力合作模式，同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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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覆盖前、中、后端的一体化运行体系。首先，需构建“环环相扣”的一体化收运处

理体系，全面覆盖链条的前、中、后端，并实现上下游有效衔接与垃圾收运与再生利

用的有效协同；其次，要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全过程相关主体的参与积极

性，在分类环节中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约束居民行为，运用社会广泛宣传引导居民分

类意识的提高，在收运环节为垃圾收运提供车辆支持与资金补贴，在分选利用环节给

予分选中心用地支持和运营补贴；最后，形成各相关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格局，形成

“政府总体部署、政策支持——企业专业化运作——居民积极参与”的顺畅运行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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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域生活垃圾处置设施规划 

第十四条 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规划 

开平市固废处理中心总建设规模近期按 1000t/d 考虑（已建设 2×300t/d，近期扩

建 400t/d 炉排焚烧锅炉）。中远期技改扩建至 1400t/d，相应扩建 400t/d 炉排焚烧锅

炉，飞灰填埋库容增加 4.38 万 m3。 

第十五条 飞灰填埋场规划 

 

中远期焚烧发电厂技改至 1400t/d，需新增 400t/d 炉排焚烧锅炉，日产生飞灰

13.2t，螯合后密度 1.1t/m3。按本规划远期年限 10 年，填埋场库容需扩建 4.38 万 m3。

根据本规划的生活垃圾处理策略：保持飞灰填埋场长期、大规模的处理能力。 

第十六条 

开平市固废处理中心已建设设施包括飞灰安全填埋场，飞灰填埋区库容为 32.0

万m3。按生活垃圾密度 1.1t/m3 计算，该库容能满足生活垃圾焚烧厂一期服务年限

23 年。

梁金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存量垃圾整治规划 

为保障固废综合处理中心各项工作，规划于近期 2025 年完成梁金山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场存量垃圾整治工作。 

第十七条 生活垃圾分选中心 

以焚烧为核心的垃圾物流系统中，为保证后道工序中热能的顺利回收，应首先保

证去除金属、玻璃、渣石等不可燃物组分，同时初步分选出易于分选的大块塑料和纸

张等可回收组分，增加经济效益。 

第十八条 禽畜无害化处理中心 

为避免较多的人畜接触，减少废气排放，禽畜无害化处理可采用破碎+高温灭菌

的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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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厨余垃圾的收集与运输 

建立专门的厨余垃圾的收集运输操作系统，通过公开招标，采购专门的收集容

器和专用运输车辆，采用分区（分片）收集，统一运输的模式，形成厨余垃圾收集

网络，定时、定点、定员上门收集，做到日产日清。针对已实施垃圾分类示范区，

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实行上门收集，厨余垃圾通过专用的厨余垃圾收集车上门收集后

直接运往厨余垃圾处理中心的有机易腐垃圾处理系统。 

第二十条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根据规划餐厨垃圾、家庭及其他厨余垃圾清运量的预测，并考虑开平市厨余垃圾

处理设施预留江门西部三市（台山、鹤山、恩平）厨余垃圾收运保底量，参考《江门

西部餐厨收运方案》，台山市 63.58t/d，鹤山市 47.68t/d，恩平市 38.99t/d，共计 150.25t/d。

近期 2025 年有机垃圾处理中心厨余垃圾处理规模为 300t/d（含餐厨垃圾处理规模

130t/d，家庭及其他厨余垃圾处理规模 170t/d）。远期 2035 年建议扩建有机垃圾综合

处理厂至 400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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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洁规划 

第二十一条 道路清扫保洁需求 

中心城区保洁区域划分如下： 

幸福站：东至新美大道，南至苍江边，西至西环公路，以及北至市委党校门前

的开平市中心城区范围，另还包含水口镇龙东片区； 

长沙站：包含东至曙光桥，南至潭江边，西至东盛路和 325 国道交界，以及北

至苍江的开平市中心城区范围； 

新昌站：包含东至新海桥，南至中和路与台山市交接处，西至滘龙桥，以及北

至潭江等开平市中心城区范围。 

第二十二条 水域保洁质量要求 

根据《城市水域保洁作业及质量标准》（CJJ/T174-2013）要求，在水域保洁作业

期间，应保持水面整洁，应无漂浮垃圾、无片状、带状的凤眼莲、浮萍等水生植物。

各级水域水面保洁质量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4-1 各级水域水面保洁质量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每 5000m2水域水面垃圾累计面积

（m2） 
≤1 ≤2 ≤3 

每 5000m2水域水生植物面积

（m2） 

单处面积≤50 或累计面

积≤250 

单处面积≤100 或累计面积

≤500 

堤岸坡面应保持清洁，无暴露垃圾；堤岸立面不应有吊挂杂物。各级水域堤岸保

洁质量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4-2 各级水域堤岸保洁质量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每 200m 堤岸坡面暴露垃圾累计（m2） ≤0.05 ≤0.1 ≤0.2 

每 200m 堤岸立面吊挂杂物（m2） 0 ≤2 ≤5 

水上公共设施如码头、浮筒、航标、桥墩、上岸梯、上岸缆等应保持清洁；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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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或水生植物吊挂。拦截设施应保持完好，漂浮废弃物不得外溢。各级水上公共

设施保洁质量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4-3 水上公共设施保洁质量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积聚型废弃物拦截设施满溢（有无） 无 无 无 

每 200m 岸线范围内系泊设施、桥墩等吊挂设施（处） ≤1 ≤3 ≤5 

第二十三条 作业方式和作业要求 

水域保洁同陆域保洁一样，同样存在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处理的程序，结合

开平市中心城区的现状，规划水域垃圾收运处理模式如图所示。 

 

图4-1 水域垃圾收运模式 

第二十四条 水域保洁设施规划 

规划 3 座水面垃圾转运点，具体的选址方案为：谭江水域的垃圾转运点设在滘

龙桥东侧；苍江水域的垃圾转运点设在环城公路东侧；谭江苍江水域交界处的垃圾转

运点设在广东泰宝聚合物有限公司-西南门东侧。此三处选址交通便利，位于相应河

段下游，且能提供充足的场地供水面垃圾转运作业使用。 

水面垃圾转运点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4 开平市中心城区水面垃圾转运点一览表 

序号 选址所在河流 选址地点 占地面积（m2） 

1 潭江 滘龙桥东侧 5000 

2 苍江 环城公路东侧 5000 

3 水域交界处 广东泰宝聚合物有限公司-西南门东侧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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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置规划 

第二十五条 建筑垃圾收运方案 

（1）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环卫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方可收运处

置。 

（2）建筑垃圾必须采用密闭化运输，由建设单位委托经市环卫部门核准的清运

公司负责收集外运。 

（3）建筑垃圾实行公共收集和分类收集。可回收垃圾进入城市回收系统。有毒

有害垃圾由经环保部门核准的清运公司负责收运至危险废物处理基地处理；剩余部

分运往指定的建筑垃圾受纳场或者用地单位回填。 

（4）居民应当将拆除、新建、改建以及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分

类收集，并堆放到指定地点，不得随意处置。 

第二十六条 建筑垃圾处置方案 

（1）设置建筑垃圾受纳场，保持长期稳定的建筑垃圾填埋能力 

（2）建立渣土交易市场。 

（3）建设综合利用设施，积极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 

（4）建立并完善建筑垃圾相关的地方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等，加强城市建筑

垃圾管理，促进和保证建筑垃圾实现从源头减量，如强制财政投资的土建工程必须利

用建筑垃圾或经资源化处理后的产品，并明确其用量。 

第二十七条 粪便处置方案 

从开平市实际情况出发及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本规划提出粪便处置要求。将上清

液与粪渣分流的粪便收运处理路线，主要可采取以下两种处理模式：1、居民楼、单

位办公楼、公建单位及公厕的生活污水及粪便经化粪沉淀后再进入城市排水系统，粪

渣定期清掏、单独收运至粪渣处理设施集中处理，粪渣处理设施由市主管部门根据实

际需要规划建设（可依附于现有污水处理厂建设，或对现有已废弃的粪渣处理设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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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升级改造）；2、鼓励通过移动式粪便处理车将粪便就地预处理，脱水达到相关标

准要求后，运往环保热电厂或填埋场处理，同时，粪渣还可作为原料进行堆肥处理。 

第二十八条 大件垃圾收运模式 

各村（居）范围内就近设置大件垃圾收集点，村民自行将大件垃圾投放至大件垃

圾收集点内，而后由市政部门安排清运。在建成区范围内，居民除了自行放置到大件

垃圾收集点外，还可拨打预约热线电话预约上门收集。对于无主的大件垃圾，由所属

责任区的环卫工人或者其他相关责任人拨打预约热线进行回收。进入大件垃圾收集

点后的大件垃圾由运输车协调统一收集运输至大件垃圾临时拆解场放置。大件垃圾

收运模式如下图所示。 

 

图5-1 大件垃圾收运模式 

第二十九条 大件垃圾处理方式选择 

根据《江门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1-2035 年）》的要求，开平市在开平固废

综合处理中心、江门翠山湖高新区选址，对大件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开平市近期

2025 年大件垃圾日均产生量为 7.43t/d，中期 2030 年大件垃圾日均产生量为 9.14t/d，

远期 2035 年日均产生量为 11.15t/d。大件垃圾处理设施不仅须满足江门市政策要求，

也满足当地大件垃圾处理需求，需规划新建项目。本规划建议在开平市固废综合处理

中心，近期 2025 年新建处理规模 10t/d 的大件垃圾处理设施；远期 2035 年处理规模

15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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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开平市大件垃圾处理方式为“就地+外运”处理相结合，符合环保性和经济

性要求，未来开平市仍可沿用该模式对大件垃圾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 绿化垃圾处置去向 

本规划建议开平市建设绿化垃圾处理设施以满足当地绿化垃圾处理需求，可在

开平固废综合处理中心、江门翠山湖高新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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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共厕所设置规划 

第三十一条 中心城区公厕需求预测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一般在居住用地、工业及仓储用地公厕需求弱于公共设施用

地，因此规划建议在居住用地、工业及仓储用地依靠附属式公共厕所。针对公共设施、

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用地，规划新建独立式公共厕所。各规划年内需新增

的公厕建设数量见下表所示。 

表6-1 开平市中心城区各规划年内需的公共厕所建设数量（单位：座） 

 
区域 现状公厕数量 

新增公厕数量 
公厕保有量数

量 

规划近期 

长沙街道 11 3 14 

三埠街道 17 4 21 

水口镇沙冈 —— —— —— 

翠山湖新区 —— —— —— 

合计 28 7 35 

规划远期 

长沙街道 14 8 22 

三埠街道 21 12 33 

水口镇沙冈 —— —— —— 

翠山湖新区 —— —— —— 

合计 35 20 55 

备注：1.用地面积中不包含与相邻建筑物间的绿化隔离带用地。 

2.公厕的建设可以考虑与垃圾收集站合建，一楼为垃圾收集站，二楼为公

厕。 

3.表中需新增的数量均相对于 2022 年。 

4.中心城区现状公厕仅统计了长沙和三埠街道，水口镇沙冈和翠山湖新区现

状公厕未进行统计，如现状两者区域存在环卫公厕，可对新增公厕数量进行

扣减。 

第三十二条 公厕规划要求 

根据《广东省公共厕所设计标准》（DBJ/T15-189-2020）中相关规定，城乡公共

厕所平面布局、建筑面积配置和层高应根据具体人流量、人口密度和使用频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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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宜满足下表的规定。 

表6-2 城乡固定式公共厕所规划要求 

类别 规划独立公共厕所的区域 规划附属式公共厕所的建筑类型 

一类 

城镇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

通客运设施,公共绿地、公园、广场

等,以及体育赛事、集会、庆典等临

时活动场所及其他环境要求高的区

域,人流聚集且时段性客流负荷大的

区域 

大中型商场、宾馆、饭店、展览

馆、机场、车站、影剧院、大型

体育场馆、综合性商业大楼和

二、三级医院等公共建筑 

二类 
城镇主、次干路及行人交通量较大、

人流量密集的道路沿线 

一般商场、专业性服务机关单

位、体育场馆和一级医院等人流

量密集的公共建筑 

三类 城镇一般区域 —— 

四类 
乡村主路,乡村的主要公共服务及商

业服务区域,乡村集会、庆典场所 

乡村的车站、码头,乡村公共管理

服务办公场所、医疗教育、观

演、体育、集市等公共建筑和设

施,乡村主要居民区 

五类 乡村次要道路 
偏远乡村基层公共管理、服务场

所、小型菜场等公共场所 

注：1、城镇独立式公厕设置最低标准为三类，乡村独立式各类公共厕所最低标准为

五类；2、城镇附属式公厕设置最低标准为二类，乡村重要公共设施附属式公厕最低

标准为四类。 

鉴于本规划公厕设置范围主要为中心城区，即为城镇独立式公厕。根据《广东

省公共厕所设计标准》（DBJ/T15-189-2020），城镇独立式公厕设置最低标准为三

类，且现状中心城区公厕均为二类以上。因此在规划期公共厕所建设规划结合现状

情况，按二类及以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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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环卫设施规划 

第三十三条 小型环卫设施规划 

洒水车供水器设置配置标准，不设具体配置数量。 

洒水车供水器：设置在城市次干路和支路上，间距不宜大于 1500 米。如不能满

足配置要求，可用道路两旁的消火栓代替。 

现状洒水车加水点统计如下，采用取水点方式为市政消火栓或专用加水点： 

1、谭宏帙纪念小学对面河涌（开平市长沙街道东兴大道人和东路 5 号 8 幢） 

2、聚溢轩水产品店（开平市港口路 45 号）斜对面消防栓 

3、新昌市场（开平市新昌路 5 号）斜对面消防栓） 

中心城区各片区均设置洒水车加水点，满足远期需求。 

第三十四条 保洁作息场规划 

露天作业的环卫清扫保洁工人工作区域内，必须设置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以

供清扫保洁工人休息、更衣、淋浴和停放小型车辆、工具等。根据《环境卫生设施设

置标准》（CJJ.27-2012），作息场所的面积和设置数量，一般以作业区域面积的大小、

清扫服务区内居民人口数量和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作人员的数量计算。建议清扫、保

洁工作人员作息场所按 0.3-1.2 个/1.0km 设置，清扫保洁工作人员作息场所设置标

准如下： 

表7-1 环卫清扫保洁工作人员作息场所设置标准 

作息场所设置数 

（座/km ）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平均占有建筑

面积（m2/人） 

每处空地面积

（m2） 

1/0.5～1.5 3-4 20-60 

注：表中 km 系指环卫工人的清扫保洁服务半径；设置数量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

大的取下限，人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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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环卫车辆停车场规划 

（1）环境卫生停车场设置标准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第 7.2.2 条规定，环境卫生

车辆停车场用地指标为 60 m2/—150 m2/辆，可采用立体形式建设。 

本次规划根据开平市中心城区实际情况，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指标控制在 

60-150 m2//辆，与其他环卫设施合建，鼓励采用立体形式建设。结合城市二级转运站

设置洒水、清扫、吸粪车辆补给站场，为车辆提供停车、补给供水、维护等服务。 

（2）环境卫生停车场规划 

规划近期环卫车辆需求 104 辆，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需 60 m2/—80 m2/辆。

远期环卫车辆需求 133 辆，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需 70 m2/—100 m2/辆。 

表7-2 环境卫生车辆及停车场需求一览表 

 规划需求环境卫生车辆数

（辆） 

环卫停车场面积需求

（㎡） 

近期 2025 年 104 6240-8320 

远期 2035 年 133 9310-13300 

注：环卫停车场面积需求为中心城区总体需求量，根据区域划分具体规划站点分布。 

 

 

 


